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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行政機關分層負責實施要項

壹、總項

　一、為提高行政效率，行政機關應實施內部授權分層負責。

　　　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項行之。

　二、本要項所稱行政機關，範圍如下：

　　（一）行政院及所屬各部會行處局署院、省政府、省諮議會及其所屬機關。

　　（二）直轄市政府及其所屬機關。

　　（三）縣（市）政府及其所屬機關。

　　（四）鄉（鎮、市）公所。

　三、本要項所稱分層負責，謂機關依其組織法規規定之各級單位，適當劃分處理公務之層

　　　次，由首長就本機關職權及單位職掌，將部分公務授權各層主管決定處理，並由被授

　　　權者負其決定之責任。

　四、行政機關實施分層負責，以劃分三層為原則，不得多於四層或少於二層。機關首長為

　　　第一層，各級單位為第二層及其以下之各層。

　　　置有秘書長之機關，由各機關自行審酌其組織及業務決定之。

　五、行政機關實施分層負責，應審酌各項公務之性質及權責輕重，明白規定授權事項之範

　　　圍及授予決定權之層次，凡屬依據法規為一定處理及技術性事務性之事項，應儘量授

　　　權處理。

　六、下列性質之公務，由行政機關首長決定：

　　（一）關於施政方針、政策性事項及重大措施、方案、總綱、綱領、計畫。

　　（二）關於法規制（訂）定、修正、廢止及重大疑義之核釋事項。

　　（三）關於年度概算之籌劃及編製事項。

　　（四）關於年度進行中申請動支預備金及辦理追加預算特別預算事項。（五）關於組織

　　　　　編制、員額、職務歸系及全盤人力調配運用事項。

　　（六）關於人事任免、遷調、考績、獎懲及其他重要人事管理事項。

　　（七）關於對民意機關報告及答復事項。

　　（八）關於向上級機關建議、請示及報告事項。

　　（九）關於對所屬機關重要措施及中心工作之指示及督促事項。

　　（十）其他關係重要事項。

　七、被授權之各層主管執行授權事項，應在授權範圍內迅為正確適當之處理決定，不得推

　　　諉請示或再授權次一層代為決定。其因故意或過失為違法不當之決定者，該主管應依

　　　法負其責任。

　八、行政機關首長及各層主管對分層負責之授權事項，應切實監督，如發現不當情事，應

　　　隨時糾正。

　九、行政機關置有副首長者，副首長襄助首長處理第一層公務，副首長在二人以上者，得

　　　劃分其襄助公務之範圍。

貳、公文處理之分層負責

　十、下列事項之公文，應審酌其重要程度，分別授權第二層及其以下各



　　　層主管負責決定處理：

　　（一）依據法規、解釋、案例應為一定之處理者。

　　（二）依據上級機關指示或既定原則為個案之處理者。

　　（三）法規明定裁量範圍或條件，為個案之事實認定或裁量處理者。

　　（四）與其他機關團體協調意見之初步徵商或答復者。

　　（五）例行承轉案件之公文轉行者。

　　（六）對主管法規一般疑義之核釋及對主管業務之指導查詢者。

　　（七）依據檔案證明事實者。

　　（八）一般資料之蒐集供給，或以普通書刊表冊等附件為內容者。

　　（九）非屬本機關主管事項，或程式不合、手續不全之來文，應退還、移辦或通知補正

　　　　　者。

　　（十）其他可授權決定處理者。

　十一、第二層及其以下各層主管基於授權決定處理之公文，對外行文時，依公文程式條例

　　　　第三條第三項之規定，由該層主管署名、蓋職章。其必須以機關名義由首長署名、

　　　　蓋職章或蓋簽字章行文者，得以章戳註明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

　　　　行。

　　　　機關因事實需要，將前點第七款至第十款之部分事項交由承辦人決行者，行文時由

　　　　其直屬單位主管署名，比照前項之規定辦理。

　十二、已由首長核定處理原則之公文，發文稿可責由副首長或第二層主管判發。判發人應

　　　　負責審核發文稿內容與核定原則是否相符，如有差異，應由判發、核稿及承辦人共

　　　　同負其責任。

　　　　公文承辦人制作公文，其敘述事實或引敘人名、地名、物名、日期、數字、法規條

　　　　文及有關解釋等，發生錯誤遺漏者，由承辦人負其責任。

　十三、行政機關首長得指定單位或指派專人抽查各單位基於授權處理之公文，作為考核及

　　　　研究改進之準據。

　　　　授權決定處理之公文，各層主管或承辦人認屬性質重要或上層主管有瞭解內容之必

　　　　要者，於發文後補陳或發文時以抄本送上層查閱。十四、本要項參至伍所定各項作

　　　　業之公文，除另有規定者外，依本節之規定辦理。

參、財務管理之分層負責

　十五、行政機關歲入歲出分配預算之編製，應授權會計單位主管，根據各項業務或工作計

　　　　畫主辦單位提出之預計進度資料負責辦理，並報請機關首長決定之。

　十六、行政機關預算收支之執行與控制，現金及其他財物之處理，應依照會計法第九十七

　　　　條及第一百零二條第二項之規定，對於內部審核之實施及原始憑證之簽名蓋章，各

　　　　依其業務性質與規模及金額之大小，明確劃分權責範圍，實施分層負責。

　十七、下列各款憑證之簽名蓋章事宜，由依法指定之「授權代簽人」辦理：

　　　（一）收入傳票、支出傳票及轉帳傳票（會計法第五十五條）。

　　　（二）履行支付責任之付款憑單（國庫法第十七條）。

　　　（三）支出憑證（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九點）。

　　　（四）薪俸、工餉表件（支出憑證處理要點第十點）。

　　　（五）其他依法得指定代簽之憑證。

　十八、下列事項，應授權會計單位主管負責決定處理：

　　　（一）關於按規定程序申請修改分配預算事項。

　　　（二）關於依照規定辦理經費流用之手續事項。



　　　（三）關於各類會計報告之編製事項。

　　　（四）其他可授權處理之歲計會計事項。

肆、人事管理之分層負責

　十九、下列人事管理事項，應授權一級單位主管負責決定處理：

　　　（一）關於本單位工作人員之調度、指揮監督事項。

　　　（二）關於本單位職員在規定日數以下之休假及請假事項。

　　　（三）關於本單位職員在規定日數以下之必要出差及加班事項。

　　　（四）關於本單位職員之平時考核事項。

　　　（五）其他可授權決定處理之人事管理事項。

　二十、下列事項，應審酌其重要程度，分別授權人事單位各層主管，負責決定處理：

　　　（一）關於核級敘薪及人事動態之核報事項。

　　　（二）關於退休、資遣、撫卹案件之審核及函報事項。

　　　（三）關於公務員保險、全民健保及退撫基金事宜。

　　　（四）關於人事資料之登記、管理事項。

　　　（五）其他可授權決定處理之人事管理事項。

伍、事務管理之分層負責

　二十一、下列事項，應審酌其重要程度，分別授權第二層及其以下各層主管負責決定處理

　　　　　：

　　　　（一）關於財產管理及零星修繕事項。

　　　　（二）關於物品管理及臨時採購一般辦公物品事項。

　　　　（三）關於未達查核金額財產、勞務及工程之採購，其開標、比價、議價、決標及

　　　　　　　驗收等事項。

　　　　（四）其他可授權決定處理之事務管理事項。

　二十二、下列事項，應由第二層及其以下各層主管負責決定處理：

　　　　（一）關於文書收發繕校分文監印及檔案管理事項。

　　　　（二）關於現金票據及有價證券之收支保管登記事項。

　　　　（三）關於公用交通通訊器材、車輛之管理及保養事項。

　　　　（四）關於辦公處所之佈置、清潔及宿舍管理事項。

　　　　（五）關於機關警衛防護事項。

　　　　（六）關於技警及工友之管理事項。

陸、附項

　二十三、各行政機關實施分層負責，應指定主辦單位，並依本要項之規定，就實際業務及

　　　　　主管法規，釐定授權事項及其範圍，編製分層負責明細表，由本機關首長核定後

　　　　　實施。

　二十四、各行政機關實施分層負責之成效，應根據實際情況檢討修正，依其優劣，實施獎

　　　　　懲，並配合修訂分層負責明細表。

　　　　　對所屬機關之實施分層負責，應予定期考核，督促改進。

　二十五、凡因組織、業務、駐地等因素，不宜實施分層負責者，得報經上級機關核准後，

　　　　　免予實施本要項之一部或全部。

　　　　　事業機構及公立學校，由主管機關分按實際情形，比照本要項辦理。


